


質詢事項全文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文化部之文化成年禮金政策推行缺失檢討、效能改善政策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3年3月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2620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1-1-1）

羅委員就文化部之文化成年禮金政策推行缺失檢討、效能改善政策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文化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為鼓勵青年文化體驗，並藉由藝文消費的培養，從消費端促進藝文產業永續，本部自歐洲國家經驗學習，並根據臺灣環境、藝FUN券發放情形進行調整，爰於112年推出文化成年禮金，並自今（113）年開始，擴大發放16-22歲青年，盼從高中到大學階段，支持青年用青春體驗文化的美好。

二、有鑑於藝文內容多元豐富，文化成年禮金是提供一筆能自主選擇藝文活動的資金，並儘量涵蓋在地文化、國際藝術展演，以及各式新興流行文化等型態之藝文消費點，供年輕朋友選擇。因此，文化成年禮金之適用範圍已設計為書店及出版、國片限定、藝文展演及文化體驗、博物館、文資保存與社區營造、國內流行音樂、文創工藝等7大類。

三、同時，為引導青年透過文化成年禮金嘗試新的藝文體驗活動，或使用於獨立書店購書、進劇院看表演、看國片等核心文化體驗，本部以鼓勵取代限制特定用途精神，已推出多元加碼優惠，包含：獨立書店消費2點贈1點之點數放大優惠；表演藝術青年席位、國片結伴回饋百點等。

四、文化成年禮金自去年實施至今，112年度領取人數逾80萬人，領取率超過8成，消費金額逾7.78億元，不亞於法國平均約7成、義大利約6成的領取率，顯現我國文化成年禮金政策確實有其普及性及成效。且挹注書店及出版業3.76億消費額，約佔整體消費額約48%，其中獨立書店約7,066萬元、佔比9%；表演藝術共售出約7萬席、總使用票價金額約6,172萬元，文化幣使用金額3,785萬元；國片約7,653萬元，佔比9%，初步達引導青年文化體驗並支持藝文產業發展之政策目的。

五、為維護文化成年禮金增加青年文化體驗之目的，自實施迄今，本部持續透過後臺大數據監測消費情形，並檢討限縮適用範圍，如不包含餐飲、一般事務性文具、3C、禮品、生活雜貨，避免文化幣成為日常生活消費之補充。另針對部分不遵守文化成年禮金規則之行為，亦與各社群平臺、檢調單位聯繫，嚴格進行查處，並持續優化系統機制，落實身分驗證及資訊安全。

六、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4條規定，僅針對在學學生發放用於觀賞藝文展演之藝文體驗券，文化成年禮金以年齡為劃分，擴大對於所有青年族群之照顧，並考量藝文多元體驗型態，納入書店、國片、博物館、文創工藝等適用類型，有關對象資格、適用範圍、發放方式等已訂定「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作業要點」，作為推動政策之依據，爾後將視執行情形評估進行修法。

七、綜上，本部將持續進行政策精進，對於適用之文化體驗範圍會因應世代差異、產業趨勢、使用情形等滾動檢討並設計政策引導機制，讓文化成年禮金成為世代、產業共好的延續性政策。



